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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短线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期收到股东王建

林女士通知，获悉其于 2023 年 2 月 27 日卖出公司股票 5 万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证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上述交易构成短

线交易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 

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方式 交易方向 
交易价格

（元/股） 

交易股数

（股） 

交易金额 

(万元) 

1 2023 年 2 月 27日 集中竞价交易 证券卖出 15.06 50,000 75.3 

二、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采取的措施 

1. 王建林女士确认，本次卖出行为为其本人手机操作股票软件失误所致，

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或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。 

2.经测算，上述短线交易产生获利 2.6 万元已全部上缴公司，计算方法：（卖

出价-买入平均价）*短线交易股数。 

3.公司已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第四十四条再次提醒股东关于禁止短

线交易的规定，即自最后一笔买入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股票，自

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入公司股票。 

特此公告 

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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